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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有限公司。 

●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股权质押担保的金额为

102,737,944.87 元及其利息、相关费用等。本次担保计划为韶山项目公司的项目

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是在原有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基础上提供的增信措施，

除此之外，公司未对韶山项目公司提供其他担保事项。 

●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 

一、质押担保概述 

2018 年，为顺利推进韶山市美丽乡村建设 PPP 项目开发建设，公司为控股

子公司韶山项目公司在长沙银行申请的 2.8 亿元项目贷款提供保证担保。实际借

款金额为 1.5 亿元，借款期限为 7 年，每月分期进行还款，还款来源为项目经营

收入及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。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贷款余额为 10,373.79 万

元，本次贷款本金 1,176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到期， 12 月 27 日上午公司

财务人员发现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。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了《关

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123）。近日，经过公司与长沙银行积极沟通，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设项

目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韶山项目公司”）与长沙银行湘潭分行（以下简称



“长沙银行”）签订了《长沙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》，对原借款合同中

的还款计划进行调整，截止目前公司已按照新的还款计划完成了相应款项的支付，

公司将继续与长沙银行保持沟通来消除主要账户被冻结的情形，使公司银行账户

尽快恢复正常。根据公司与长沙银行的沟通情况，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韶山项目公

司 90%的股权质押给长沙银行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担保”），作为对控股子公司借款

的增信措施，长沙银行后续将为公司账户进行解冻并签订和解协议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以 7 票同意、0 票

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股权质押担

保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韶山市花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有限公司。 

2、成立时间：2018 年 2 月 8 日。 

3、注册地点：韶山市清溪镇英雄路（英雄广场）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林丹慧。 

5、注册资本：1,647.91 万元人民币。 

6、经营范围：建设项目投资、融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修养护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7、主要财务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（未经审计） 2021 年三季度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4,645.81 24,634.97 

负债总额 18,039.50 18,568.68 

资产负债率 73.19% 75.38%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500.46 -540.02 

8、与本公司关系：公司持有韶山项目公司 90%股权，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三、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双方 



质权人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

出质人：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质押标的：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韶山项目公司 90%股权  

3、质押期限：质押期限为主债权期限加上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期限之和；  

4、质押担保范围：本合同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  

租金、逾期罚息、手续费、留购价款、违约金、损失赔偿金等款项）和实现主合

同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律师费、

审计费、评估费、鉴定费、变\拍卖费、公证费、执行费、差旅费、税费等）；  

5、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质权人盖章、出质人签字（或签章）后生效。 

四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为韶山项目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是在

原有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基础上提供的增信措施，本次股权质押担保有利于消除

主要账户被冻结的情形，使公司银行账户尽快恢复正常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

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是经董事会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，担

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。本次为韶山项目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是在

原有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基础上提供的增信措施，根据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分行

沟通的情况落实的相关手续，有利于消除主要账户被冻结的情形，使公司银行账

户尽快恢复正常。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不会对公司产

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相关议案的表

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

次对外担保事项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9,800 万元人民



币（含本次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.05%，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

提供的担保；本次为韶山项目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不涉及新增担

保数量。经过与长沙银行湘潭分行积极和解，目前已消除公司逾期担保的情形。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4 月 14 日 


